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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8屆第 2次定期大會花蓮縣政府 

自 104 年 4月 1日起至 104 年 8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表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行政

暨研

考 

壹、庶務管理 

一、工友管理 

 

 

 

 

 

 

 

 

 

 

 

 

 

 

 

二、宿舍管理 

 

三、物品採購 

 

四、車輛管理 

 

一、依據工友管理要點、勞動基準法暨勞工退

休金條例規定辦理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工友（含技工、駕駛）任免、考核、獎懲、

退離異動、福利及各項補助等事宜。 

二、為落實員額精簡政策，有效節省人事經費

支出，遵照行政院訂頒之「中央各機關學

校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及「各級

行政機關、公立學校超額工友（含技工、

駕駛）處理原則」規定辦理，期間共有12

人退離並一律出缺不補。 

三、為妥善運用工友人力，對於精簡後已無工

友人力之單位，優先由鄰近機關學校之超

額工友，以連人帶缺方式辦理移撥。至無

工友人力且無法移撥之單位，則以委託外

包方式補助其清潔維護經費，有效節省人

事經費負擔。 

加強本府宿舍管理與清查，積極處理老舊宿

舍，防止非法占用，俾提昇公產效用。 

參酌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方式並採詢最低

價格標辦理採購。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升及減低公務車輛用

油成本，本府104年度依政府採購法完成1、『花

蓮縣政府暨所屬一級機關104年度臨時性公務

用汽車租賃』開口契約，及2、『花蓮縣政府暨

所屬一級機關104年度臨時性公務用禮賓車租

賃』開口契約，鼓勵各業務單位短期租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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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五、物品管理 

 

六、辦公廳及會

議室環境衛

生管理 

 

 

七、動產管理 

 

 

八、勞、健保業

務管理 

 

 

 

 

 

 

貳、文書處理與管

制 

一、收發文處理

及文書繕校 

 

 

 

 

 

 

  有效控管公務車派用。 

依物品管理手冊辦理物品之保管、登記、報

核及廢品之處理。 

一、為維護辦公廳周遭環境及廁所清潔，辦

理委託廠商每日定時打掃並派2名清潔人

員駐府，不定時巡視即時清潔。 

二、為維持會議室正常使用，訂有「花蓮縣

政府會議室使（借）用管理要點」。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辦理國有公用財產

增置之產籍登記、經管、養護、減損、報告

及檢核等事項 

依據勞、健保條例辦理勞、健保轉入、轉出、

給付、繳費等業務： 

一、辦理本府工友、技工、臨時、擴大就業

計畫等人員目前加保共計602人次（含身

心障礙人員13人）。 

二、104年4月至104年8月加保人數205人，退

保人數61人。 

三、申請給付案件12件。 

 

 

一、依照行政院編印「文書處理手冊」相關

規定辦理府文之收發、校對等工作計收

文6萬5,536件，校對發文5萬4,594件，用

印19萬6,964件。電子發文2萬7,727件，電

子收文2萬6,721件。 

二 、 妥 善 運 用 文 書 處 理資訊系統辦 理 收 發

文，檢討改善作業流程，加速文書處理

作業（收文隨到隨登打、發文平均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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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公文檢核、

調卷分析及

時效管制 

 

 

 

 

 

 

 

 

 

 

 

 

三、加強特定案

件列管 

 

 

 

 

 

 

 

 

為2.7個工作日），提高工作效率。 

三、落實執行公文電子化，電子發文比率達

55%以上，簡化文書作業，縮短公文處理

時間，提高行政效能。 

一、加強一般公文、人民（團體）申請、訴

願、人民陳情、專案管制、監察案件等6

大類別文書事前檢查工作，每月列表分

析，輔導稽催管制9,473件成果。 

二、不定期抽查公文，共檢查2,478件。 

三、對逾期30日以上辦結案件，實施調卷分

析，依延宕情節，追究延壓責任1件。 

四、每月15日前完成上月份之公文時效分析比

較，並提送主管會報。加強輔導公文流

程管理及改進，以提升整體性公文處理

效能與品質。 

五、辦理104年上半年本府各單位公文管制與

考核獎懲：承辦公文各層級受考人員合

計816人，符合獎勵標準合計95人：記功1

次7人、嘉獎2次30人、嘉獎1次58人。 

有關上級交辦（查）案、人民陳情案等案件，

均於本府網站公務填報系統逐項登錄列管，

除平時與各業務單位連繫協調外；並強化查

詢及催辦，依性質每月彙整列管案執行進度

送陳，或提報「主管會報」檢討，隨時掌握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如下： 

一、監察院專案管制案件30件暨審計聲復通 

知案件119件、訴願案件43件。 

二、人民陳情管制案合計61件、縣長親民時間

受理人民陳情案件列管178件，並依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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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四、發行縣公報 

 

 

五、縣務會議 

 

參、檔案管理 

一、檔案點收、

立案及編目 

 

 

 

 

 

 

 

 

 

 

 

 

 

二、檔案清查、

銷毀審核、

移轉鑑定及

檔案庫房安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暨人民陳情案訴

求之類型比較分析、處理流程綜合檢討

分析。 

三、人民申請案8,079件。 

每月2次編輯並發行縣公報，計發行10期、刊

登225件，其中法規類34件、政令類115件、公

告71件。 

不定期召開縣務會議審議各局處提案，本期

共計召開5次會議，審議提案113件。 

 

依檔案法令相關規定辦理歸檔管理： 

一、點收：檔案送件物品查檢及確認，合計

10萬0,343件。 

二、立案：根據檔案內容之性質，歸入檔案

分類表中最適當之類目，按檔案案情，

建立簡要案名；本期立案747卷。 

三、編目：依檔案之內容及形式特徵，依機

關檔案編目規範著錄後 ，製成檔案目

錄，合計15萬3,352件；3,559卷。 

四、案卷著錄:目的在對於案卷作綜合性的描

述，以揭示主要案情，本期共著錄621卷。 

五、目錄彙送至檔管局本期上傳經檢測成功

檔案目錄數681卷。 

六、進行辦畢歸檔公文缺失查檢計97,560件

次。 

一、初審督導本府所屬機關花蓮縣警察局、

衛生局、地方稅務局及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壽豐鄉、萬榮鄉等戶政事務所

檔案銷毀目錄計131 案（1,973 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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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全管理 

 

 

 

 

 

 

 

 

 

 

 

 

三、機密檔案管

理 

 

 

四、檔案典藏應

用服務 

 

肆、法制業務 

一、辦理法規審

查業務 

 

 

 

 

 

 

萬8,437 件。 

二、執行所屬一級機關及本縣13鄉鎮市公所

103年度「檔案管理作業輔導及成效檢核

實施計畫」及成績評定等第。 

三、執行本府已屆保存年限擬銷毀之檔案清

理結果註記、銷毀批號管理及延長保存

年限續存註記、送史政檢選造冊計有：

檔案清理1,896卷、4萬6,558件；延長保存

年限續存註記274卷、7,021件；已函送史

政機關檢選284卷、7,641件。 

四、執行本府及大榮檔案庫房安全管理計庫

房巡查105次、保全檢查5次、清潔及殺菌

2次。 

依照機密檔案管理辦法指定專人管理，104年4

月至104年8月完成新增檔案598件，註銷機密

等級428件完成編目，回朔上傳檔管局並完成

檢核。 

依法保管本府檔案，提供機關、民眾及府內

單位檢調應用服務計3,018件（不含建管及工

商）。 

 

一、本期間審查通過本府自治法規計18案，其

中自治條例5案、自治規則及委辦規則者

計13案。行政規則計有33案。 

二、彙整本府各處及所屬機關令頒或函頒之

自治條例、自治（委辦）規則及行政規

則，統一納入本府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

之資料庫管理，目前資料庫共建置1093

種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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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辦理本府各

局處簽稿會

核案件之法

律諮詢建議 

 

 

 

三、辦理訴願事

件 

 

 

 

 

 

 

 

 

 

 

 

四、辦理國家賠

償事件 

 

 

 

 

 

 

 

本諸法制專業之職掌，就本府各局處及所屬

機關簽辦案件所遇法令適用之疑義且主動會

簽本處者，提出適法妥當之諮詢意見。本期

間會簽案件約計822件，協助各局處及所屬機

關出庭及參與各會議之討論，並提供訴訟及

訴願答辯書、行政處分書、契約書之法律諮

詢意見。 

一、依據「訴願法」及「行政院及各級行政

機 關訴願審議 委 員 會審議 規 則 」 等 規

定，組成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受理

不服鄉（鎮、市）公所及本府所屬各機

關行政處分之訴願事件，力求公正適法

審議訴願事件，以貫徹依法行政並積極

保障人民權益。 

二、本期間新受理之訴願事件共14件；另期間

內審議作成訴願決定者，共10件，其中駁

回者3件，訴願人撤回訴願者1件，撤銷原

處分（包含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

處分者）2件，不受理4件；移送其他機關

0件。 

組成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依據「國

家賠償法」審議國家賠償事件，凡人民提出

其因本府及所屬機關： 

一、公務員於執行職務因故意或過失而不法

侵害其權利計1件。 

二、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

人民之自由、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

之事件計4件。上述二類案件均依法審議

本 府 及 所 屬 機 關 應否負 國家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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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五、辦理消費者

爭議第二次

申訴及調解

業務 

 

 

 

 

六、辦理行政執

行案件移送 

 

 

伍、研究發展 

一、加強為民服

務工作 

 

 

 

 

 

 

 

 

 

 

 

任。本期間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

新受理國家賠償事件共5件，經審議作成

拒絕賠償決定者2件，審議中者共3件。 

協助 辦 理消費者爭議第二次申訴及調解業

務，以確保本縣消費者權益。本期間受理第

二次申訴35件，其中協商成立23件、協商不成

立4件、撤回2件、不受理5件，移轉管轄1件；

本期間受理調解申請案件18件，其中調解成立

11件、調解不成立7件、撤回0件、不受理0件、

移轉管轄0件；另本期間受理電話諮詢415件、

受理現場諮詢105件。 

彙整本府各單位依行政執行法第4條規定移

送法 務部行 政執行署各分署之 行 政執行 案

件， 本 期 間 共 移送99件， 共計受償新台幣

1,678,321元整。 

 

一、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訂頒「政府

服務創新精進方案」輔導縣轄機關在既

有的服務基礎上，導入更友善的資訊流

通運用，並強調全方位「創新」與「精

進」服務，全面深化及提升政府服務品

質。 

二、為擴大服務層面，即時解決縣民疑難，

於每月第一週星期三在本府及第三週星

期三在鳳林鎮及玉里鎮分梯次辦理「縣

長親民時間」，104年4月至104年8月共受

理178 件。 

三、賡續設置24小時全年無休「1999縣民熱

線」，協助民眾解決各項疑難問題，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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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縣政府服務

中心暨中、

南區縣政服

務中心 

 

 

 

 

 

 

 

 

 

 

 

 

 

 

陸、綜合規劃 

一、彙編年度施

政計畫及施

政成果報告 

 

年4月至104年8月止計受理3,710件，分別

為列管分辦事項2,644件，立即處理回覆

事項1,066件。 

四、104年4月至104年8月止受理縣長電子民意

信箱案件1,667件，均依規定列管並以電

子郵件答覆陳情人。 

一、本府縣政服務中心自104年4月1日至104

年8月底止，服務件數共5,329件，其中志

工引導及代為影印2,960件、戶籍謄本核

發及證明核發（含戶政、社政法令諮詢）

2,290件、法律扶助79件。 

二、本府中區服務中心自104年4月1日至104

年8月底止，共受理3,923件，依服務項目

分為人民申請案60件、提供申請書表及宣

導資料3,650件、轉介至權責單位辦理案

件12件、訪視134件、法律扶助2件，另由

中區服務中心自行處理之案件65件。 

三、南區服務中心自104年4月至104年8月止，

共受理4,064件，依服務項目分為人民申

請案20件、提供申請書表及宣導資料786

件、轉介至權責單位辦理案件374件、律

師服務案件207件、訪視及其他1,948件，

另由南區服務中心自行處理之案件729

件。 

 

一、彙編完成本府103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二、為籌編105年度施政計畫，於7月14日辦理

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審查會，計審議43

案，納入本府105年度推動計畫及預算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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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完成縣長施

政總報告彙

編 

三、綜理及推動

花蓮縣綜合

發展實施方

案 

 

 

 

 

 

 

 

 

 

 

 

 

 

 

 

 

 

 

 

 

 

列依據。 

配合縣議會第18屆第1次定期大會召開，完成

縣長施政總報告之彙編。 

 

一、賡續辦理本縣第一期（101-104年）綜合

發展實施方案滾動檢討及新興計畫提報

作業，並經行政院104年4月30日召開之花

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8次委員會議審查

通過本府5項計畫，續奉行政院104年6月1

日院臺綜字第1040027020號函核定如下：  

（一）花蓮縣自由經濟示範區設置區位

可行性評估及推動策略規劃（A2

類計畫）。  

（二）花蓮縣公務暨便民服務網路建置

計畫（C類計畫）。  

（三）花蓮縣103-107年度都市計畫書圖

重製整合應用計畫（C類計畫）。  

（四）103年度花蓮縣電動機車推廣設置

計畫（C類計畫）。  

（五）花蓮縣災害應變效能提升計畫（C

類計畫）。 

二、辦理本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報陳行政院核定作業。本縣第

二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刻依國發會訂頒

之「花蓮及臺東縣政府提報綜合發展實

施方案作業須知」程序報陳國發會，並

經行政院104年8月21日召開之「花東地區

發展推動小組第9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部分計畫，審查結果將俟行政院核定後

據以推動執行。 



  行政暨研考 384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四、配合辦理監

察院地方機

關巡察工作 

 

柒、管制考核 

一、加強年度重

要施政列管

計畫管制 

 

 

 

 

 

 

 

 

 

 

 

 

 

 

 

 

 

 

 

二、加強特定案

件列管 

配合監察院地方機關巡察業務，辦理縣政業

務簡報、協助受理人民陳情、聯繫協調實地

巡察事項與後續彙復事宜，104年4月1日至8

月31日期間計辦理1次監察委員蒞縣巡察。 

 

一、本府為加強推動年度各項施政計畫之執

行，以落實施政績效及提昇施政品質，

針對總金額在新台幣100萬元以上之計畫

及 中 央 一般性 補 助款基 本設施 補 助計

畫，每月填報執行情形，由列管單位（行

政暨研考處）彙整，據以追蹤管制強化

管理目標。執行情形如下：  

（一）重要施政列管計畫104年度共列管

99件標案。  

（二）103、104年度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基

本設施計畫總計列管197件標案。  

（三）本縣受工程會列管閒置公共設施8

件。 

二、為落實計畫管制，達成年度計畫目標，

定 期召開 「重要 施 政列管計畫督導會

報」，由 副縣長主持，檢討各項列管工

程之執行情形，並協調及協助解決困難

問題，期使列管之工程均能順利執行。 

三、施政列管計畫執行時，配合本府「施工

查核小組」及主辦單位有關人員，對列

管工程透過實地查證與會勘，切實掌握

計畫執行進度、工程品質與效率。 

有關上級交辦（查）案、議會提案、縣長允

辦案、重大投資及專案列管、重大活動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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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捌、採購行政 

一、綜理政府採

購法業務 

 

 

 

 

 

二、採購稽核業

件，均於本府網站公務填報系統逐項登錄列

管，平時除與各業務單位連繫、協調、查詢、

催辦外，並依性質每月彙整列管案執行進度

送陳，或提報「主管會報」檢討，隨時掌握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如下： 

一、重大投資案列管13件，賡續追蹤。 

二、議會第18屆第1次定期大會暨第1~2次臨 

時大會議員提案列管231件（已結案118

件），均逐一登錄、分類、管制、追蹤、

稽催，且及時更新辦理情形；本府辦理

情形統計分析表將於議會第18屆第2次定

期大會召開前一週彙送。 

三、議會第18屆第1次定期會縣政總質詢縣長

允辦案列管9案。 

四、重大活動列管共計22案。 

五、定期召開主管會報，104年4月1日起至104

年8月31日止，共召開4次主管會報；主管

會報主席指（裁）示事項按月列管彙報，

累計主席指（裁）示事項共116件，已完

成70件，執行中46件。 

 

一、辦理政府採購法令、釋例之彙整轉達，

針對本府各處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關於採

購執行疑義提供諮詢。 

二、104年7月30日及8月13日假花蓮縣衛生局

大禮堂辦理2場次『採購稽核業務暨相關

政府採購法令研習會』，參加研習人員共

計438人。 

依據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及採購稽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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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務 

 

 

 

 

三、工程施工查

核業務 

 

 

 

 

 

 

 

 

 

四、採購異議案

件之處理 

 

 

五、採購統一發

包作業 

 

 

 

 

 

 

 

作業規則辦理採購案件稽核工作，本府採購

稽核小組於104年4月1日至104年8月31日期

間，前往各所屬機關學校及各鄉鎮市公所辦

理稽核案件共計82件，對於稽核結果之缺失項

目，均要求如期改善。 

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及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辦理查核工程品質

及進度工作，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104年4

月1日至104年8月31日期間，前往實地查核工

程案件數共計26件（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計3

件、1,000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計7

件、公告金額以上未達1,000萬元之工程計16

件）。其查核缺失事項均函請主辦機關責成監

造單位及承攬廠商限期改善，並請如期將相

關改善書面資料（含改善照片等）函送本府

備查。 

辦理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與廠商間採購異

議案件之溝通協調與稽核處理作業，於104年4

月1日至104年8月31日期間，協助處理案件計5

件。 

本府統一採購中心辦理各處100萬元以上營繕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及所屬一、二級機關、

學校100萬元以上營繕工程、50萬元以上財物

及勞務採購統一發包作業，於104年4月1日至

104年8月31日期間，共上網公告之採購標案計

124件，其中完成決標作業計114件（工程76

件、財物29件、勞務9件），餘因流標、廢標而

尚未決標，續辦招標者計10件，經統計採購發

包預算總額為新台幣4億8,916萬餘元，決標金



行政暨研考   387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玖、新聞業務 

一、有線電視管

理及輔導 

 

 

 

 

 

 

 

 

 

 

 

 

 

 

 

 

 

 

 

 

 

 

 

 

額計新台幣4億772萬餘元，累計標餘款計新台

幣8,144萬餘元。 

 

一、本縣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基本收費係由專

家學者所組成的「花蓮縣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收費費率審議委員會」，採合議制所

審議核定。（104）年度有線廣播電視收視

費用核定情形如下： 

（一）月繳：590元 

（二）季繳：1,740元（580元/月） 

（三）半年繳：3,420元（570元/月） 

（四）年繳：6,600元（550元/月）主機裝

機費為1000元，單一分機裝機費

於主機時設置者300元，於主機裝

機後設置者為800元。 

二、對於縣轄符合低收入戶之弱勢民眾申裝

收視有線電視核定安裝費部分給予優惠

（計600元1次收費）、節目收視部分全額

免費。 

三、對於本縣符合低收入戶之弱勢民眾申請

免費收視有線電視使用率，至目前洄瀾

有線電視計有270戶申請，東亞有線電視

計有180戶申請，共450戶享有免收視費之

福利。 

四、關於有線電視數位化近程，轄區2家有線

電視業者業已購置數位頭端機組並安裝

完成，現階段進行有線電視機上盒推廣

及免費一台安裝，計已完成安裝數為4000

千餘台並持續辦理數位化建置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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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電影事業輔

導管理 

 

 

 

 

 

 

 

三、協助電視收

視不良改善 

 

 

 

 

 

四、加強辦理新

聞聯繫與公

共關係 

五、查處違法廣

告刊登 

 

 

 

六、辦理各項縣

政成果及政

令宣導工作 

 

 

一 、每月督導各映演場所執行電影分級制

度，使用審定之宣傳品及輔導政令宣導

片安排播映， 於電影片正片放映前插

播，以擴大宣導。 

二、輔導電影片映演業不得為禁止消費者攜

帶食物進入映演場所食用之揭示、標示

或口頭告知。 

三、邀集建管、消防、衛生單位辦理年度公

共安全檢查。 

辦理改善電視收視不良業務，補助壽豐鄉公

所數位電視改善站水電費支付，因建置數位

電視改善站，壽豐鄉公所及豐濱鄉公所辦理

養護工作，預算不足支應數位電視改善站實

際需求，本府補助壽豐鄉公所及豐濱鄉公所

各新台幣100,000元支應電費，為提供當地居

民數位電視收視權益。 

逐日發佈新聞、主動報導縣政建設、政令宣

導及地方大型活動等訊息，提供媒體刊登播

出，保持密切聯繫互動。 

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三十三

條及「菸酒管理法」第三十七條、第五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執行違法廣告之查處，遏阻

違規廣告，維護青少年身心健康；違規件數0

件。 

一、製作104年縣政宣導農民曆13萬本。 

二、按月出版縣政宣導刊物（每月12萬份）：

透過縣政宣導刊物製作發行，傳遞本府

在觀光、產業、社會福利與建設各方面

作為，提升本縣競爭力與社會關注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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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能見度，並期許未來縣政發展更趨近於

民意，更臻於至善。 

三、每月出版2期大花蓮英文週報：以全縣地

區性縣政各項訊息及花蓮觀光休閒、產

業及大型活動介紹為主，熱絡花蓮地區

觀光及相關產業，將本府各項施政以新

型態行銷方式，帶動本縣行銷新視野。 

四、辦理大眾媒體進行縣政宣傳：政令宣導

LED電視牆廣告託播。 

五、運用有線電視進行縣政宣導（廣告）託

播：提供縣政宣導片（廣告）於洄瀾有

線電視頻道連續播出 ， 以 加 強 政令宣

導，賡續服務花蓮縣鄉親，使民眾知悉、

參與、監督縣政，擬透過傳播媒體進行

宣導廣告，以促進溝通、建立共識。託

播項目包括影音節目、宣傳短片、廣告、

電腦字幕（跑馬燈）等，縣政宣導（廣

告）託播，約計280則。 

六、製作「從心出發 素描花蓮」專書計5,000

冊，經由居住於本地素人故事為主軸，

以不同面向行銷花蓮。 

七、配合四大園區媒體行銷活動，辦理電子

媒體、平面媒體、雜誌及網路媒體行銷

宣傳。 

八、運用大型看板進行縣政宣傳，計40面。 

九、刊登年度施政公告，計135則公告。 

十、花蓮縣政府104年度縣政宣導節目執行計

畫:透過縣內八家電台進行各項縣政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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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七、花蓮縣交通

安全宣導計

畫 

執行104年度交通部補助院頒「道路交通秩序

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工作執行計畫，包括

「花縣73201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宣導計畫」、

「花縣73402運用戶外媒體及平面文宣宣導計

畫」、「花縣74203交通安全宣導活動計畫」共3

項計畫。 

一、花縣73201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宣導計畫：

交通安全宣導廣播有線電視、電台託

播、電影城託播、網頁宣導、報紙半版

宣導。 

二、花縣73402運用戶外媒體及平面文宣宣導

計畫： 

（一）懸掛將安宣導戶外大型看板13面 

（二）加油站交安宣導廣告看板13鄉鎮

計13面 

（三）火車燈箱廣告2面 

（四）公車車體廣告12面（共6輛車） 

（五）公車車體廣告租用（6輛） 

（六）交安宣導布條200條 

（七）A1宣導海報200張 

（八）交安宣導路燈旗250組（500面） 

（九）扇形DM，2000份 

（十）宣導品1360份 

三、花縣74203交通安全宣導活動計畫：配合

縣府大型活動及端午節發放物資活動，

於現場設攤宣傳。 

 


